
解釋字號 釋字第598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4年06⽉03⽇

解釋爭點 ⼟地登記規則授權登記機關逕為更正登記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⼟地法第六⼗九條規定：「登記⼈員或利害關係⼈，於登記

完畢後，發⾒登記錯誤或遺漏時，非以書⾯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

明核准後，不得更正」；為執⾏本條更正登記之意旨，中華⺠國

八⼗四年七⽉⼗⼆⽇修正發布，同年九⽉⼀⽇施⾏之⼟地登記規

則第⼀百⼆⼗⼆條第⼀項規定：「登記⼈員或利害關係⼈於登記

完畢後，發⾒登記錯誤或遺漏時，應申請更正登記。登記機關於

報經上級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更正之」；此⼀規定，符合⺟法意

旨，且對於⼈⺠之財產權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與憲法第⼗

五條及第⼆⼗三條之規定，均無牴觸。

　　上開⼟地登記規則第⼀百⼆⼗⼆條第⼆項規定：「前項登記

之錯誤或遺漏，如純屬登記⼈員記載時之疏忽，並有原始登記原

因證明文件可稽者，上級地政機關得授權登記機關逕⾏更正

之」；同條第三項：「前項授權登記機關逕⾏更正之範圍，由其

上級地政機關定之」；及同規則第⼆⼗九條第⼀項第⼀款：「依

第⼀百⼆⼗⼆條第⼆項規定⽽為更正登記」者，「得由登記機關

逕為登記」，無須報經上級機關之核准。此等權限授予之規定，

逾越六⼗四年七⽉⼆⼗四⽇修正公布之⼟地法第三⼗七條第⼆項

之範圍，並牴觸同法第六⼗九條之規定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法律

保留及第⼀百七⼗⼆條法律優位原則有違，均應⾃本解釋公布之

⽇起，⾄遲於屆滿⼀年時，失其效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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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⼟地登記為不動產權利之公⽰制度，依法具有公信⼒（⼟地

法第四⼗三條參照）。主管機關辦理⼟地總登記並發給書狀之

前，應履⾏嚴謹之實質審查程序，諸如調查地籍、公布登記區及

登記期限、接收文件、審查並公告等（⼟地法第四⼗八條）；公

告期間內如⼟地權利關係⼈提出異議，地政主管機關應予調處；

異議⼈如不服調處者，應於規定期間內，訴請司法機關決定權利

之歸屬（⼟地法第五⼗九條）。為確保登記內容翔實無誤，⼟地

法第六⼗九條並設有更正登記規定：「登記⼈員或利害關係⼈，

於登記完畢後，發⾒登記錯誤或遺漏時，非以書⾯聲請該管上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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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查明核准後，不得更正」；為執⾏本條更正登記之意旨，內

政部依⼟地法第三⼗七條第⼆項授權訂定之⼟地登記規則（內政

部八⼗四年七⽉⼗⼆⽇台（八四）內地字第八四七七五０六號令

修正發布，同年七⽉⼆⼗六⽇台內地字第八四⼀⼀⼀七號令定⾃

八⼗四年九⽉⼀⽇施⾏）第⼀百⼆⼗⼆條第⼀項規定：「登記⼈

員或利害關係⼈於登記完畢後，發⾒登記錯誤或遺漏時，應申請

更正登記。登記機關於報經上級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更正之」

（現⾏⼟地登記規則改列為第⼀百三⼗四條）。此⼀更正制度之

⽬的，係為匡正登記之錯誤與遺漏，提⾼⼟地登記之正確性，以

保障⼈⺠財產權。

　　⼟地法第六⼗九條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，依上開⼟地登記規

則第⼗四條規定，「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

內容不符⽽⾔」（現⾏⼟地登記規則改列為第⼗三條，並於後段

增訂「所稱遺漏，係指應登記事項⽽漏未登記者」等語）。依實

務作法，登記錯誤之更正，亦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⼀性者為限

（參照⾏政法院四⼗八年判字第七⼆號判例，及內政部八⼗⼀年

五⽉⼆⼗⼆⽇台（八⼀）內地字第八⼀七三九五八號函訂頒之更

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七點）。是⼟地法第六⼗九條之規定，係

於無礙登記同⼀性之範圍內所為之更正登記。亦即使地政機關依

法應據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翔實正確之登記，並非就登記所⽰之

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時，得由地政機關逕為權利歸屬之判斷。上開

⼟地登記規則第⼀百⼆⼗⼆條第⼀項係為執⾏⼟地法第六⼗九條

之意旨，並有同法第三⼗七條第⼆項之依據，且其規範內容亦未

對⼈⺠財產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與憲法第⼗五條財產權之保

障及第⼆⼗三條之法律保留原則，均無牴觸。

　　⼟地法第三⼗七條第⼆項雖授權中央地政機關訂定⼟地登記

規則，惟其內容應符合授權意旨，並不得牴觸憲法之規定（憲法

第⼀百七⼗⼆條，並參照本院釋字第四０六號及第⼆六八號解

釋）。依⼟地法第六⼗九條規定，登記錯誤或遺漏「非以書⾯聲

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，不得更正」，是已依法指定原登記

機關之上級機關為得否更正登記之核准機關，且以經其「查明核

准」為法定程序，並無使主管機關得以⾏政命令授權其他機關⾏

使權限之餘地。上開⼟地登記規則第⼀百⼆⼗⼆條第⼆項：「前

項登記之錯誤或遺漏，如純屬登記⼈員記載時之疏忽，並有原始

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，上級地政機關得授權登記機關逕⾏更

正之」；同條第三項：「前項授權登記機關逕⾏更正之範圍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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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上級地政機關定之」；同規則第⼆⼗九條第⼀項第⼀款：「依

第⼀百⼆⼗⼆條第⼆項規定⽽為更正登記」者，「得由登記機關

逕為登記」，無須報經上級機關之核准（現⾏規則改列為第⼆⼗

八條第⼀項第⼆款後段），雖有簡化⾏政程序之便，然已逾越⼟

地法第三⼗七條第⼆項之授權範圍，且與同法第六⼗九條辦理更

正登記應⼒求審慎，並應由上級機關查明核准之意旨不符，與憲

法第⼆⼗三條法律保留及第⼀百七⼗⼆條法律優位原則有違，均

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⾄遲於屆滿⼀年時，失其效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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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正

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7點（內政部81年5⽉22⽇台（八⼀）內地
字第8173958號函訂頒）(81.05.22)

⼟地登記規則第29條第1項第1款（現⾏規則改列第
28條第1項第2款後段）(92.09.23)

⼟地登記規則第122條（現⾏規則改列第134條）
(92.09.23)

⾏政法院48年判字第72號判例

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九八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本件系爭⼟地原登載為吳０蘭所有，桃園縣楊梅地政事務所於七

⼗八年間經麟０宮以登記有誤為由，申請更正登記為麟０宮所

有。該所依⼟地登記規則第⼀百⼆⼗⼆條之規定，予以更正。聲

請⼈乃向該所請求塗銷更正登記回復為吳０蘭所有，經否准後，

提起訴願、再訴願、⾏政訴訟（最⾼⾏政法院九⼗年度判字第六

八六號）均經駁回在案，爰聲請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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